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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水务局机构职能清单

单位全称 盐池县水务局 规范简称 盐池县水务局

加挂牌子 盐池县河长制办公室 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14:30-18:30
冬季：8:30-12:00；14:00-18:00

单位级别 正科级 负责人 孙峰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机构设置 内设岗位 4 个

办公地址 盐池县花马池西街 321 号 联系方式 0953-6012050

主

要

职

责

（一）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拟订全县水利发展战略和政策。

组织编制盐池县水资源战略规划、沟塘坝、流域（区域）水利综合规划、防洪

规划等重大水利规划。

（二）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统一监督管理全县水源，拟定全县和跨区域水中长期供求

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及跨区域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

度。组织落实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和防洪论证制度，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

用工作。指导工业、农业、生态及城乡供水工作。

（三）负责提出全县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和具体安排建议并组织

指导实施，提出财政性水利专项资金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按

照规定权限，审批、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水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研

究提出有关水利的价格、收费、税收、财务等方面的意见、负责水利国有资产

监督和管理工作。

（四）指导水资源保护。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全县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有关工作。负责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组织指

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参与编制水功能区划和指导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工

作。

（五）负责全县节约用水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

划、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指导和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工作。指导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工作。

（六）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水文站网建设和管理。对河湖水库和地下水

实施监测，发布水文水资源信息、情报预报和水资源公报。按规定组织开展水

资源、水能资源调查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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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负责全县各类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

负责建立健全河长制工作制度和考核办法，拟定河长制年度目标任务，沟通河

沟管理信息，组织河长制联席会议，落实河长确定的事项；沟通、联系、协调

各级河长，开展重点综合治理工程督导检查，督办群众举报案件，组织评估考

核工作。负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负责重要河湖水库的治理、开发和保护。

负责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水域的限值排污总量意见。负责对河道管理范围

内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及河道采砂场进行监管，协助环境

保护部门对河道排污口进行监管，特别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排放口的监

督管理。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河道

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进行监督管理。

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

监督检查全县河湖采砂工作。指导河湖采砂规划和计划的编制，组织实施河道

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依法查处河道违法采砂行为。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处置突

发水污染事件。

（八）负责全县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负责全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

督，组织实施重要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监督，编制、审查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

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负责水库大坝、各类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工作。负责水

利建设工程以及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牵头负责湖泊采砂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保障防洪安全、水库稳定和堤防安全。

（九）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拟订全县水土保持规划，组织实施全县水土保

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预防监督监测并定期公告。负责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审查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十）指导全县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负

责现代化灌区建设。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导节水灌溉有关

工作。负责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农村水能资源开发、

小水电改造工作。

（十一）负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负责水利扶贫工作。

（十二）负责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和仲裁跨区域水事纠纷，负

责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负责水利重大政策、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

实情况。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水库、坝堤、农村小水电

的安全监管。组织实施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指导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管理工作。

（十三）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工作。组织指导水利科技创新、新技术推广应

用、信息化工作、对外合作与交流。组织水利科学研究、技术引进和科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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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水利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的管理工作。

（十四）负责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

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实施。承担水情旱情预警工作，组织

编制重要河沟塘坝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

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保障防

洪安全、河势稳定和堤防安全。

（十五）完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六）与盐池县自然资源局、盐池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单位)在自然灾

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1)盐池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盐池县总体应急预

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

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原则，指导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重大灾

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盐池县应对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

协助盐池县委和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编制综

合防灾减灾规划，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单位)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

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会同盐池县自然资源局、盐池县水务局、盐池县气象

局等有关部门(单位)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

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开展多灾

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预警，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负责森林和草原

火情监测预警工作，发布森林和草原火险、火灾信息。(2)盐池县自然资源局负

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

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査、详査、排查。

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

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

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

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査等工作。(3)盐池县水务局负责落实综合

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

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

抗御早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

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防汛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4)根据工作需要，

盐池县自然资源局、盐池县水务局等部门(单位)可以提请盐池县应急管理局，

以盐池县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暑相关防治工作。


